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中學生服裝儀容管理辦法 
 修訂日期 099年 11月 17日 

修訂日期 101年 08 月 29日 

修訂日期 103年 06 月 30日 

修訂日期 106年 06 月 30日 

修訂日期 110年 01 月 04日 

修訂日期 110年 07 月 02日 

修訂日期 112年 10 月 20日 

修訂日期 112年 10 月 20日 

 

113年 1 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本校為加強生活教育，培養坪林國中的每一位學子成為愛整潔、守規矩、有精神的好學生，

並符合社會觀感與家長期望，進而樹立本校優良校風，特定本規定事項。 

貳、實施辦法： 

一、服裝要求原則 

 1.服裝：學生服裝要求整齊清潔並穿著符合禮儀及服儀委員會通過之適當服裝，全班上衣應統一

穿著，上課日上半身校服，下半身短褲可著校服短褲、長褲，或彈性穿著自有的深色褲。 

 

2.鞋子：應穿著符合上學場合之鞋子，建議以運動鞋為主，特殊情狀經申請同意才可穿涼鞋或拖

鞋。 

3.襪子：應穿襪子，以維護腳部健康衛生。 

 

4. 若有重大集會，如: 校慶、畢業典禮，以全校統一服裝為主。 

 

二、儀容要求原則： 

項目           要點 

頭髮 

1.以整潔健康為原則，前額頭髮不得遮眼。 

2.不得抹髮膠、髮油、定型液等化學物品。 

指甲 
1.指甲長度不得超過指尖並保持清潔。 

2.不可塗指甲油。 

飾品 若有配戴戒指、項鍊、耳環、耳飾、手環或腳鍊等配件，以不顯露為原則。 

臉部 以自然健康為原則。 

  

三、檢查時間 

1.入校時應穿著規定服裝，每日上學入校時由交通小隊負責檢查及登記違規同學。 

2.早、午休及課堂時間委由老師逕行管理，下課、打掃等公共活動時間請依規定穿著。 

3.每月定期檢查指甲，不合格同學至學務處修剪與複檢。 

 

叁、班服、便服日規劃： 

一、 設定每週三為學校之班服或便服日，讓學生自由學習配搭與穿著得體合宜之上學服裝。若班

級該週違反服儀規定者有超過 5人次者，則取消隔週申請便服日之權利。 

二、 整潔秩序第一名獎狀 5張或第二名獎狀 10張，可換任一天便服日或班服日。 

三、 穿著班服時，應以全班統一為原則，下半身搭配便服或運動褲。 

肆、本辦法經服儀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